
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

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

 

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，发行

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许氏家族成员许荣煌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

定对象。其中，许荣煌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氏家族成员（许丹青

先生之子），前述1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

场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 

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平、合理，其交易价格

合理、公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

们认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，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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